 低保的认定(通俗版)
(大前提：只保晋江户籍成员)
（低保的认定只需看红色大标题，黑色小文字为解释）
需同时满足以下3个条件：
①【按户保】【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2615元/月】
提出申请前12个月的家庭收入（不含按规定可扣减的就业成本、可免除核算的就业收入和其他不计入家庭收入的部分，下同）低于我市上年度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70%（2020年度我市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4827元，即为44827元*70%=31378.9元/年   ,31378.9÷12个月=2615元/月）；
（备注：家庭收入,指共同生活家庭成员人均可支配收入）
【单人保】【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2615~3735元/月】
家庭收入介于我市上年度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0%～100%，其他条件符合相应规定的，患者（伤者）可单人入保(全额775救助)。(44827÷12个月=3735元/月）
②【扣除因学、病、残的费用支出后，低于775元】
收入扣除20% ~ 30%就业成本（不超1000元）后，再扣除同期发生的费用刚性支出后低于我市低保标准（775元）；
③【人均存款（含分红保险）低于37200元】
家庭财产等状况符合规定条件，其中人均金融资产不超过我市年低保标准的4倍（775×12个月×4倍=37200元）；
-----------------------------------------------------------------------------------------------------
特例：【重残单独保】（无需满足上述第二点，即无需低于775元）
需同时满足以下4个条件：
①【本人属一级、二级重度残疾或三级精神、智力残疾】；
②【本人收入低于860元】
本人无工资性、经营性、财产性收入及其他经常性收入，或上述收入低于我市最低工资标准（2020年1760元）的50%；
③【家庭人均收入低于3735元】
提出申请前12个月的家庭收入低于我市上年度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20年44827元）；(44827÷12个月=3735元/月）
④【人均存款（含分红保险）低于74400元】
家庭财产等状况符合规定条件，其中人均金融资产不超过我市年低保标准的8倍（775×12个月×8倍=74400元）。











特困人员的认定
三无：1.无劳动能力
①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
②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年满18周岁仍在接受义务教育或在高中教育（含中等职业教育）的人；
③重残：残疾等级为一、二级的智力、精神、肢体、视力残疾人；
④因罹患重病、经县级以上人民医院主任医师开具需长期卧床治疗诊断证明书的对象。
2.无生活来源
指个人或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我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775元/月）且个人或家庭人均金融资产不超过我市年低保标准的4倍（775×12个月×4倍=37200元）。
3.无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或其法定义务人无履行义务能力（对象往往孤寡一人）
法定义务人无履行义务能力是指法定义务人属于最低生活保障对象或无民事行为能力、被宣告失踪、或者在监狱服刑且财产符合低保标准规定条件。
查找不到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的，可视为无法定义务人。

（大致可简单理解为：满足低保条件且无劳动能力的孤寡对象）
